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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红船颂”全国公安系统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暨新时代浙江公安文化工程建设现场交流活动

在湖州拉开帷幕。

去年以来，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公安部新闻宣传局联合全国公安文联、浙江省公安厅开展“红船颂”全国

公安系统庆祝建党百年美术书法摄影主题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部局等单位报送的作品

1213件，其中书法503件、美术289件、摄影421件。经过层层选拔，150件作品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

本次展出的40幅获奖作品，大多出自基层一线民警之手，用镜头记录了公安机关的工作生活，用画笔描绘了

公安队伍的英雄群像。 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陈谊 张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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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鲁冰 刘牧

本报讯“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很累，但最终为企业节约

了5000万元，很值！”“打了20多通电话，奔走10余天，当事人

送来锦旗时，我的眼眶也红了。”……6月30日，全省司法行政

系统“‘法助共富 法护平安’支部书记说”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17名基层支部书记讲述了全省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

者在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重点工作

中的先进做法和感人故事。

“把百姓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百姓就会把你当自己人来

看。”台州市椒江区司法局基层一支部书记王大良通过几十次

耐心调解、十余次走村入户，最终化解矛盾纠纷。

舟山市一名企业负责人连续申报3个能享受政策优惠的

项目，成功兑现20余万元，这离不开舟山市司法局开发建设的

“惠企政策平台”的帮助。“通过数字化手段惠及百姓，是我们在

‘法助共富’中找到的落脚点。”舟山市司法局机关第三党支部

书记杨红霞说。

据悉，省司法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学习宣传贯彻好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将“法助共富、法护平安”专项行动作为司

法行政系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为我

省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

行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童一博

企业拒不缴纳行政处罚罚款被法院强制执行，名下又无任

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缴纳罚款的义务就可以这样逃避不予履行

了吗？

近日，兰溪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大数据赋能，依法督促一批

因被执行对象被注销、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等而终结执行程序

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恢复执行程序，确保行政处罚履行到位，

防止国有财产流失。

2017年12月，兰溪市某砖厂因环保问题被兰溪市某行政

机关作出罚款4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但之后，该厂一直未自

觉履行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义务。行政机关于2018年8月

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砖厂的存款、

不动产、车辆、金融理财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未发现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继而将砖厂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发出限

制消费令。然而执行近一年后，因砖厂始终无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最终裁定终结执行程序，4万元的罚款依然未履行到位。

2021年9月，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这一情况，依法

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规范非诉执行案件申请程序，

追加该砖厂普通合伙人舒某、陆某为被执行人，并依法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

干问题的规定》，在执行过程中，以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

人分支机构等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时，行政机关可以申请变更、追加出资人、普通合伙人等为被执

行人。以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法院甚至可以直接

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兰溪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负

责人毛凌飞介绍，砖厂作为合伙企业，在企业没有财产可执行

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申请追加砖厂的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

人。在检察建议督促下，4万元罚款最终通过执行舒某、陆某

名下财产全部执行完毕。

是否还有类似情况存在？“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发现确实存

在一批同类案件。”毛凌飞表示，今年以来，兰溪市人民检察院

从个案延伸，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应用平台公开的当

地1.3万余条行政处罚信息，通过“浙江检察数据应用平台”数

据碰撞和二次人工审查，开展专项监督治理。

“除了行政机关未依法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况外，我们还排

摸出一批将已注销或吊销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作为被执行对

象，导致罚款未执行到位的案件。”毛凌飞说。

目前，兰溪市人民检察院已筛查出违法问题线索38条，向

相关行政机关及法院制发检察建议30件，促使恢复执行案件

17件，重新立案查处2件，追加执行到位行政处罚款项35万余

元。同时督促职能部门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组织专班学习相

关法律规定，加强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全面规范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

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相关行政部门已出台《关于规范行

政处罚案件执行的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或个体户在申请强制执行时依法追加被执行对象，以

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黄军

为全力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日前，龙

游警方成功办理了全省首例非法集资行政案

件，行政处罚1人，罚款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6万元。

2020年9月，龙游72岁的王大爷听山东

盛翔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龙游分公司的“专

业导师”介绍，“投资8000元，5个月后就能得

到2000元利息。”当即与公司签订了5个月的

投资合同。在被带去山东旅游后，他一个月内

连续投资了4笔共3.15万元。

这家公司还组织业务员通过电话联系、上

街揽客等方式将老年群体骗至公司门店，虚构

借款项目给受害者洗脑。

很快，龙游警方接到线索。经查证，

2020年8月18日至2020年11月3日，龙游

县共有 80 人被该公司诈骗，涉案金额达

147.6万余元。

经过半年多努力，龙游警方抓获了大部分

嫌疑人，2021年5月以来先后移送起诉6人，

追赃挽损20.2万元。其中，主要犯罪成员李

某国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3个

月，罚金50万元。

团伙中，有两名业务员潜逃：赵某喜及其

妻子王某芳，两人涉案金额为47.2万元。根

据《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个人非法吸收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

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1年7月、2022年3月，赵某喜、王某

芳先后被抓。

2022年3月，就在警方准备移送起诉2人

时发现，2022年3月1日实施的《关于修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第三条

修改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这样一来，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就从20

万元上升到50万元。”龙游县经侦大队大队长

邵卫忠说，王某芳曾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

刑，可移送起诉；而没有犯罪前科的赵某喜，就

够不上刑事标准。

“打击养老诈骗毫不手软！我们决定对犯

罪嫌疑人应罚尽罚。”邵卫忠介绍，根据2021

年5月1日起施行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第十九条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行

为，涉嫌非法集资的，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应当及时组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以

及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派出机构进

行调查认定。

“赵某喜的案件完全可以从行政角度进

行处罚。”邵卫忠说，在咨询省市相关部门

后，他们发现暂时还没有相关案例可以参

照。好在，2022年龙游县公安局建立了“龙

游县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该制度，公安局、县金融服务中心、县银

保监组、人民银行龙游支行、市场监管局、文

广旅体局等部门共同对赵某喜的行为进行讨

论定性，一致认定他的行为符合非法集资的

“社会性”“非法性”“利诱性”三个特点，构成

非法集资违法行为。随后，公安局对赵某喜

作出了相关行政处罚。

刑罚标准调整后，
如何确保不法分子应罚尽罚

龙游办结全省首例
非法集资行政案

17位支部书记话说
“法助共富 法护平安”

违法企业没财产就可不缴罚款？
检察院介入监督，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防止国有财产流失


